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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DYD01-2014-0041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东政办发〔2014〕350 号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大力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

改革的意见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府各部门：

推动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，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权利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，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，

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要求。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》（浙

政办发〔2014〕101 号）和《中共东阳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

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实

施意见》（市委〔2014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就推进我市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及总体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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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指导思想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围绕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目标，以明晰产权

主体、理顺产权归属和分配关系为主要内容，健全保护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利益的长效机制，创新村级集体资产管理体制

和运行机制，切实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，达到农民普遍持股，促

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，集体资产保值增值，农民收入持续普

遍较快增长的目的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：一是坚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不变、依

法依规原则。村经济合作社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后的集体资产所

有权仍属村集体所有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平调或非

法侵占、私分，股权只作为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享受集体收益分

配的依据。二是坚持农民自愿、民主决策原则。充分保障农民的

知情权、参与权、决策权和监督权，尊重农民的选择，尊重客观

历史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，科学量化集体

资产。三是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原则。实行“一村一策”，

分类指导，严格程序，阳光操作，平稳有序地推进村经济合作社

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。

（三）总体目标：到 2014 年底，全市 1/3 村经济合作社完

成股份合作制改革，到 2015 年底，全面完成所有村经济合作社

的股份合作制改革。通过改革，基本建立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

交易市场体系和“确权到人（户）、权跟人（户）走”的农村集

体产权制度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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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范改革程序

（一）建立班子，制订方案。建立由村党组织成员、村委会

成员、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、村（社）监委主任和社员代表共

同组成的股份合作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工作班子，组织实施改革工

作。领导小组拟定改革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案，经社员（代表）会

议讨论通过，由村经济合作社向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

出申请，经审核批准后实施，同时报市级主管部门备案。同时按

照《浙江省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拟订股

份经济合作社章程（草案）。

（二）清产核资，摸清家底。充分运用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

理的成果，全面核实集体资产家底，妥善处理债权债务，明确集

体所有资产的权属关系。清产核资范围包括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

产、资源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。清产核资结果须经社员（代表）

大会确认，报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备案。

（三）股东界定，量化股权。严格依照《浙江省村经济合作

社组织条例》规定，按照“宽接收、广覆盖”的原则，由全体社

员（代表）会议讨论决定集体资产股权享受人员边界，并编制社

员名册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市

级主管部门备案。特殊人员的资格由社员（代表）大会讨论决定，

股东名单应张榜公布。股权设置原则上只设“人口股”，男女享

有平等股权。在资产量化上，一般只将经营性净资产纳入折股量

化的范围，实行“确权确股”，对经营性资产较少的村，可将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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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性资产、土地（家庭承包的土地除外）等资源性资产折股，采

用“确权确股不确股值”的方式。股权坚持“权跟人（户）走”，

生不增、死不减、可继承，可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。股权

量化和具体设置方案，经社员（代表）会议民主讨论决定。（股

权量化和具体设置方案的指导性意见另行制定）

（四）机构设置，变更登记。召开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大会，

通过《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》、过渡权力机构、管理机构和监督

机构及其人员，申请设立股份经济合作社，向股东出具股权证书。

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和资产管理、收益分配、股权管理、经

济责任等制度。股份经济合作社依法设立后，应办理村经济合作

社证明书变更手续，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，原村经济合作社不再

保留。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

注册，取得法人资格。原以村经济合作社名义登记的土地、房产

等资产，准予办理相应更名手续。原村经济合作社的债权债务，

由新成立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继承和承担。

（五）规范运作，分配收益。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必须根据国

家有关法规、政策和《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》等制度规范运作和

管理，自觉接受当地党委、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

督，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，参与市场竞争。资产运营收益按其成

员拥有股份进行分配，其财务决算和收益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提

出，提交股东（代表）大会讨论决定。

鉴于我市行政村区域调整情况，合并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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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以合并后的村为单位实施，成员股权分配可结合合并前村

社不同资产等状况予以确定，实行差别持股。

三、创新运行机制

（一）完善经营机制。建立健全以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

内容的经济责任制，实行经营管理绩效与经营者收入挂钩。总结

推广经营班子年薪制、风险抵押金制以及外聘职业经理人、独立

董事等经营管理机制。引导有条件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探索股权激

励机制，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。对村集体资产进行重大投融资、

整体出租、抵质押贷款等事项，由股东大会或由股东大会授权的

股东代表大会决定。

（二）规范财务制度。股份经济合作社继续执行村集体经济

组织财务会计制度，实行会计委托代理制。年度财务预决算和收

益分配方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并报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备案。严格实行财务“阳光”公开制度，接受监事会和全

体股东的监督，同时接受农村集体经济审计主管部门的审计监

督。规范股权收益分配，在有净收益的前提下,按规定先提取 20%

的公积公益金，再提取福利费等其他提留后，实行按股分红。

（三）创新发展方式。引导和鼓励股份经济合作社根据自身

资产和自然资源状况，运用项目制、现金配股、土地入股等方式，

与股东、相关市场主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。对已撤村建居、集

体土地全部征收、旧村改造全面完成、社会保障和社会事务管理

与城市完全接轨的股份经济合作社，可探索公司化等方式提高市



— 6 —

场化运营水平。

四、强化组织保障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，

是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农村和谐

稳定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措施。

有利于解决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模糊、机制不活、监督不力等问题，

促进农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；有利于解决农村利益分配矛盾，维护

农村社会和谐稳定；有利于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顾虑，加快农村城

镇化进程。各镇乡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）和市有

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要意义

和迫切性，切实抓好落实。

（二）落实政策，强化支持。认真落实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的

财政政策，支持股份经济合作社申报实施财政支持农业生产和新

农村建设等各类支农项目，不断拓展财政支持领域。加强用地政

策支持，因地制宜实施农村土地征收村级留用地政策。优化税费

政策，按现行政策落实股份经济合作社办理有关更名手续中土

地、房屋等权属变更税费优惠政策，落实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集

体经济物业项目的税费减免政策。对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公益性

社会团体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，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

出，在年度利润 12%以内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（三）设立机构，加强领导。为确保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

制改革的顺利推进，市成立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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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协调指导改革工作的开展。领导小组由市委、市政府分管领

导担任正副组长，成员由市府办、农业局、组织部、信访局、农

办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力社保局、国土局、市场监管

局、房管局、妇联等有关部门领导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

在市农业局），负责开展日常工作。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，密

切配合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及时做好指导、协调、管理和监督

工作。各镇乡、街道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，切实加

强组织领导，有效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。

五、施行时间

本意见自 2014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东阳市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 年 12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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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东阳市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

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申屠福华

副组长：虞乐生

成 员：邵文京（市府办） 李爱忠（组织部）

楼军花（信访局） 俞中强（农办）

郭利群（公安局） 潘旭东（民政局）

杜希庭（财政局） 李 敏（人力社保局）

杨东华（国土局） 吴梦良（农业局）

高国新（农业局） 吴正平（市场监管

局）

金红梅（房管局） 周爱萍（妇联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局，高国新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15 日印发


